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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广东省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审批流程指引（试行）》等文件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推动全市加快落
实关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严审批、确保证照齐全的要求，深圳市教育局、市科技创新委、市民政
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了《深圳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审批
流程指引（试行）》。现予印发，供各区结合实际参考使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广东省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审批流程指引（试行）》等文件精神，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审批流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通过线下方式面向中小学在校学生，实施体育、文化艺术
、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设立审批，适用本指引。

二、审批标准

在深圳市辖区范围内，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各类非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要求、达到相应设置标准的，可提出设立申请，由属地区行政部门依法审
批。深圳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立审批，按照《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广东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广东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规定的标准执行。

三、申请方式

实施非学科类培训活动的校外培训机构，由属地区教育行政会同科技、文体行政部门受理申请及审批。
对于审批通过的，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为稳步推进我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审批工作，自广东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生效之
日（2022年12月1日）起，设置一年过渡期。过渡期限内，对于已经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或者在机构编制、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其举办者应当认真学习政策法规、研
判分析，审慎决定是继续办学还是转型退出。其举办者决定继续办学的，应当在过渡期限内全部完成从
业人员、培训材料、场地、消防、党建、财务资金、收费监管等方面的所有材料和现场的合规整改，申
请办学许可并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证。

四、设立流程

培训机构举办者应当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和相应设置标准等规定进行筹备，符合相应条件的可以依法办理
设立手续：

（一）名称申报或名称审核

培训机构举办者在提交申请材料之前，应当根据所设立的培训机构的机构属性，至相应的属地区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办理名称自主申报，或者至相应的属地区民政部门依法办理名称审核。其中，营利性培训机
构的登记机关为市场监管部门，非营利性培训机构的登记机关为民政部门。

已经登记设立，持有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培训机构，名称符合设置标准相关规定的，
可沿用现有名称。

（二）设立申请

已办理名称自主申报或名称审核的举办者，申请设立培训机构的，应当向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提交下列
材料（材料范本见附件 1）：

举办者按照属地区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应依法在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并出具书面回执。

经审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
的全部内容。举办者按照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应
依法作出受理决定，并出具相关回执（受理通知书范本见附件 2）。

（四）审批



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组织力量对申请材料和办学现场进行审核。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在受理申
请之后的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审批的书面决定。属地区科技、文体部门应当进行专ye审核并将专ye审核
意见书面报属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未通过属地区科技、文体行政部门专ye审核的，不予发放许可证。对
于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设立的书面决定，并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办学许可证管理要求和填写规范见附件 3）；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标
准的，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作出不予设立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五）公告

对于通过审批、准予设立的培训机构，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予以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培训机构的属
性、名称、地址、培训类别、培训形式、培训内容等信息。同时将有关信息抄送属地区科技、文体行政
部门。

（六）法人登记

经批准设立的培训机构，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应依法进行法人登记。其中，营利性培训机构至市场监管
部门办理营业执照，非营利性培训机构至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申请办学许可证前已经登记设立，持有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向属
地区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办学许可。涉及登记事项变更的，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继续在原办学场所办
学，但要改变登记属性的（营利性转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转营利性），应将原法人注销登记。新法人成
立登记和原法人注销登记可同时进行。

五、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符合法定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属地区行政审
批部门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向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申请一次性告知的权利。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向属
地区行政审批部门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申报资料的义务；配合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审查和现场评估
的义务。

六、证照管理

培训机构应当在培训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等信息，实行“亮证办学”
。遗失证照的应当立即公告，并且及时至证照颁发机关补办。

七、资金监管

培训机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后，应在深圳市辖区范围内自主选择一家具备第三
方资金托管要求的银行签订托管协议，开立预收费资金托管专用账户（培训收费专用账户），用于存放
学员预付费；校外培训预收费须全部进入资金托管专用账户，不得使用本机构其他账户或非本机构账户
收取培训费用。

八、分支机构

营利性培训机构跨区设立分支机构的，须经过分支机构所在区行政审批部门审批批准，执行所在区培训
机构设置标准，如无相关标准则按广东省非学科类设置标准执行。



非营利性培训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在同一行政区范围内的其他分教点的设立登记
，各区可参照我市“双减”之前有关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分教点的规定执行。

九、事项变更

培训机构分立合并、举办者变更、名称变更、类别变更等事项，应当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后，
向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书面形式答
复。培训机构凭书面答复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地址、培训内容、培训对象等服务事项变更，应当向属地区行政审
批部门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培训机构凭书
面答复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十、延续办学

培训机构如需延续办学许可证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之前向属地区行政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培训
机构在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的，办学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可以延续、换领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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